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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监督中的侵权 

作者： 郭卫东  

┊阅读：376次┊ 

新闻舆论监督需要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在坚持党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依据一定的规范来进行，这是开展舆

论监督的前提。但新闻舆论监督的实践中媒介和记者常常遭遇新闻侵权诉讼。  

何为新闻侵权？是指新闻单位或个人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新闻电影等新闻传播工具，以故意捏造事实或失实报

道的方式向公众传播有损公民、法人及其它单位合法权益的不当内容或法律禁止的内容，从而破坏了公民或社会组织的

真实形象，降低对他们的社会评价，影响公民个人宁静生活和尊严的违法行为。  

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新闻侵权诉讼被用来作为对抗舆论监督的重要形式。实践中确有一些新闻报道严重失实，侵

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的记者为追求轰动效应，对报道内容不加细致的核实，对这类情况提起诉讼，合理合法。一些

监督对象在批评报道的内容基本属实、问题基本存在的情况下，不去区分侵权与否的界限，往往抓住报道中的几个词，

几句话，指责报道失实，以“侵权”为由，将媒介或记者送上被告席。有的监督对象认为批评报道是给地方形象抹黑，

或是利用权力直接插手新闻诉讼，或是在诉讼管辖权上大做文章，企图以地方权威影响审理结果，从而加大舆论监督的

难度。二是新闻侵权诉讼被用来作为商业炒作的畸形延伸。有些批评报道被诉侵权，并非基本事实失实，而是被批评者

另有所图，试图利用媒介的舆论强势，以诉讼达到扩大知名度、实现“名人效应”的宣传效果。三是新闻侵权诉讼增加

了新闻媒介的监督成本。因新闻舆论监督出现诉讼是媒介遭遇的普遍现象，它干扰了正常的舆论监督活动，使新闻媒介

举步维艰，即使胜诉也被官司拖得苦不堪言，它影响了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  

造成新闻舆论监督侵权诉讼，除舆论监督对象上的因素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舆论监督缺少法律保护  

我国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权只是《宪法》原则上的规定，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和直接的可操作性规范，同时舆论监督的

法律保障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在新闻舆论监督的原则与方法、新闻媒介实施舆论监督的权利与义务、舆论监督的侵权责

任与范围等方面缺乏一些共同的规范，对妨害新闻舆论监督的行为的制裁以及舆论监督权遭到侵犯时的法律救济等方面

还是空白。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毕竟还处在初级阶段，还缺少成熟的制度，因此特别需要法律的保障。事实上无论是何

种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在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时都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法律既要保护新闻舆论监督，又要对

这种监督加以约束。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既要依法行使舆论监督权，又必须遵守法律，尊重和保护公民人格权，尽可

能避免监督失范,避免新闻侵权的发生。  

二、媒介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职业道德操守不严谨  

随着我国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强，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有了进一步提高，“依法办事”成为我们办任何事情的准绳，

但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介的从业人员跟不上全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提高的速度，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因法律意识的

淡薄而不时触犯他人的利益，造成监督失范，进而引发纠纷和侵权。当然现实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在建设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由于涉及利益调整等深层次问题，使得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而相对滞后的法制建设，使新闻

媒介开展舆论监督时缺乏评判是非的标准，也容易造成监督失范。应当说我国新闻媒介及从业人员总体上有着较高的素

质和职业水准，但这并不等于在新闻舆论监督中无可指责。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多不良现象也反映在新闻媒介及其工作

人员身上，有些从业人员为迎合局部利益，置事实真相于不顾，或片面报道，或有意造假；有些利用职业优势，把舆论

监督视为待价而沽的商业交易；有些为满足个人私欲，恶意攻击；有的为追求新闻“卖点”，不计后果；更有甚者，将

舆论监督与经营挂钩，牟取私利。上述种种现象无疑是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出卖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舆论监督的功

能，这种道德的失范，必然导致新闻舆论监督的失范。  

三、操作不当造成失范  

1.内容失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是对新闻媒介和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在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时对

真实性要求就更为严格。一期舆论监督节目、一篇舆论监督报道，如果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重要情节、

关键细节都搞错，很容易使舆论监督的对象名誉权及其它权利受到侵害。这就有可能招来不必要的“新闻官司”，影响

舆论监督的效果。如：2000年8月，新华社记者和《中国煤炭报》报道了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买官卖官”的

丑闻，王虎林便将其告上法庭，告他们侵犯名誉权，尽管法庭判决原告败诉，但王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时指出了报道的

两点不真实之处：一是说王虎林“批发干部”，而长治市委的调查结论却没有说“批发”；二是王虎林实际是两个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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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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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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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420人，而报道说是432人。由此可见，在坚持新闻真实性问题上基本事实必须真实，关键情节更要真实，否则会受人

以柄。在这点上“用事实说话”应作为每个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开展舆论监督工作的从业人员的座右铭。  

2.评论不当。述评或评论作为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往往对受众具有较强的引导性。一旦妄加评论，而且当评

论足以确定或改变受众对所评论的事件行为性质的看法时，就很容易出现监督失范。评论不当常体现在对事件行为性质

看法的确定或改变方面，有些报道把道德问题上升为违法、犯罪问题，有些把一般违法上升为刑事犯罪问题，有些将主

观过失做出的行为上升为主观故意做出的行为。如清华大学一位学生伤熊事件在2002年2月24日经京城媒体披露后，引发

了近年来少有的密集式媒体报道。但在报道过程中，一些媒体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就在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校

方和法律机构还没有做出任何评论之时，将这一事件定为“骇人听闻，严重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并认定他毁了“自己

的青春乃至一生”；另有一些媒体则缺乏责任意识，主观臆断，以热情甚至炒作代替理性，把事件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为

“文理偏科”、“忽视人文教育”。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地做出评论，可以避免记者和媒介的倾向性，使舆论监督更加

客观公正，无疑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3.滥用隐性采访。在电视上揭露某个违法乱纪事件或某种社会丑恶现象，如果靠自己扛摄像机正面采访，一般不容易成

功，而用微型摄录工具隐蔽采访则比较容易达到目的。但如果在节目中或新闻作品中公开披露监督对象与社会公共生活

无关的个人信息、事务及其它情况，此所谓监督目标的偏离。如：个人涉嫌非职务犯罪时，不必要地强调犯罪嫌疑人是

某单位的职工，牵扯进其所属单位的做法，是把对个人的批评不公正地转嫁到了工作单位，对该单位的声誉形成某种损

害；与之相反，如果是对某个单位或部门的批评报道，而过于强调该单位工作人员在镜头前的不自然的言行举止，在受

众心目中造成其心中有鬼的印象，就造成了对被采访者正常生活的侵犯。在做批评职能部门的报道时，扛着摄像机随意

追到工作人员家门口，弄得邻居还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其实一个人在单位是公职人员，下了班就是普通百姓的角色，

正常生活不应受到侵犯。上述问题非常容易造成监督失范。监督对象有的行为固然令人深恶痛绝，但他们也有他们不可

剥夺的法定权利。实事上监督对象有拒绝采访的权利，拒绝之后被强行采访或被偷拍偷录，倘若三缄其口，三缄其口的

动作、形象照样成为新闻素材，这必然造成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冲突。当然我国对隐性采访有较严格的界

定，即是指隐藏记者身份与采访目的的采访方式，只适用于某些特殊题材或特殊场合、特殊采访对象。运用这种方式，

目的在于减少来访障碍和干扰，获取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务必慎重，一般应控制在法律和新闻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或取

得有关部门的特别授权，切忌滥用。隐性采访是否合法呢？就目前我国关于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

定，新闻舆论监督中也没有因为隐性采访事件而诉至法院的，但这不等于默认记者可以任意地、放心地偷拍偷录，必须

坚持把握好一定的原则和界限。  

新闻舆论监督侵权和监督失范对当事人和新闻媒介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它一方面给当事人带来损害，影响了他的社会声

誉，另一方面干扰了舆论监督的正常进行，牵涉新闻媒介的大量精力，影响了受众对媒介的社会评价。可以说新闻舆论

监督侵权和监督失范已经成为开展新闻舆论监督一个不可回避的障碍。  

（作者单位：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 邮编：0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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